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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当代 中 国 家庭经历着人 口 与 家庭 的 双重 变迁 ， 且 内嵌于社会转 型之 中 。

对 １ ９８２
—

２０ １０ 年历次人 口 普查数据 的分析显 示 ： 家庭规模小型化 与 结构简 化 、 家庭

人 口 老龄化及相 应的居住模式变化 、 非传统类型家庭大量涌现等是我 国 当代家庭 户 变

动的主要趋势 。 当代家庭具有
“

形式核心化
”

与
“

功 能 网络化
”

特点 ，
核 心家庭大 多

有其
“

形
”

而 欠其
“

实
”

， 因而 不能将 中 国家庭 变迁模式简单 归结 为
“

核心化
”

。 现有

家庭政策呈现
“

去家庭化
”

与
“

再家庭化
”

相博弈 的特征 ， 迫切需要在尊 重传统及把

握趋势 的基础上 ， 重构我 国现有家庭政策体系 ， 支持和 引 导现代家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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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 ， 中国 的家庭制度始终保持巨大的内在稳定性 ， 许多研究

也认为家庭不可能迅速发生巨变 。
① 但新中 国成立后 ，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 深刻

的社会经济变迁重新刻画了 中国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形貌 ， 国家政府更通过人 口与

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直接参与了家庭活动 ， 成为家庭变迁的巨大推力 。 中国 的家

庭变迁与快速的人口转变相同步 ， 并深深内嵌于社会转型的进程之中 。 然而 ， 转型

期的中 国社会在赋予家庭重要的福利与保障职责的同时 ， 对家庭的支持却非常有限 ，

家庭在公共政策领域中甚至是一个较少被提及的概念 。
②

从某种意义上讲 ， 家庭是最具中 国特性的本源型传统 ，
③ 它是当代中 国社会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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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与制度变迁的历史起点和给定条件 ， 更是
“

国家发展 、 民族进步 、 社会和谐的重

要基点
”

。
① 正因如此 ，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

“

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 ， 不论生活

格局发生多大变化 ， 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
”

， 并强调了国家发展与家庭建设的辩证

关系 ，
②将家庭建设提升到

一

个新的高度 。 由此本文基于对
“

传统
”

中国家庭的再认

识 ， 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家庭变迁和家庭政策变化的主要特征 ， 进而反思学界对中 国

家庭变迁模式的简单归纳 ， 指出家庭建设面临的制度缺失问题及博弈困境 ， 并尝试

提出相应对策 。

一

、 对
“

传统
”

中 国家庭的再认识

尽管大家庭③曾被普遍认为是中 国历史上的主流家庭形态 ， 但大量的历史数据

已对其证伪 。 早在战国时期 ， 各诸侯国 出于军事考量 即提倡早婚以增加出生人 口 ，

并开始关注核心家庭与生育之间的关系 。
④ 不仅如此 ， 不同于欧洲传统的长子继承

制 ，
⑤ 诸子均分家产制度在中 国从战 国之后便被一贯推行 。 商鞅变法时更采取

“

民

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
”

的政策 ， 以此强制父子 、 兄弟分家建立小家庭 。 秦统一后

直至明清 ， 中国家庭历经
“

汉型家庭一唐型家庭
一

宋型家庭
”

的模式变迁 。
⑥ 尽管

社会科学 》 ２０１ ３ 年第 ８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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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

大家庭
”

和
“

小 家庭
”

的 概念 因研究背景 的 不 同 常 有不 同所指 。 本文 涉及此 两概念 时

均从家庭规模及结构 出发 ，

“

大家庭
”

主 要是指联合家庭 ，

‘‘

小家庭
”

则 主要是指 核心

家庭 、 ５ 人及以 内 的 主干 家庭 ，
以及少量单身 家庭 。

④ 张国 刚 主编 ： 《 中 国 家庭史 》 ， 北京 ： 人民 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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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中 国传统 的
“

长子继 承制
”

不 同 于欧 洲 。 中 国 的 长子继 承制 ， 是长子继 承世 袭 爵位 宗

室身 份 ， 而财产 则 实行诸子均 分制 ， 并且 以 国 家律令 的形式作 规 范 。 而 欧洲 传统社会

的长子继承制包括 了 财产继承 ， 以 防家族封地和财产 实力 因 后代 的分 割 导致 变 小变 弱 。

⑥ 秦统
一后直至西 汉年 间 ， 由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组成 的家庭户 是主流家庭形态 ， 平均家庭规

模低于 ５ 人 ， 小 家庭成 为 经济 活动 的基本单位 ， 有 学者称为
“

汉 型家庭
”

。 魏晋 南北朝 时

宗族的 崛 起暂 时 削 弱 了 小家庭的 独立性 ， 出现少数特大型家庭 ， 随后的 隋唐 中央集权对此

大加制约 ， 但政府在鼓励 小家庭的 同 时却又禁止父母在世 时子代分家 ， 从而使祖孙 三代直

系 家庭成为 主流 ， 如
“

唐律 ？ 户 婚律
”

规定 ：

“

诸祖父母 、 父母在而子孙 别籍异财者 ，
徒

三年
”

，

一般家庭 的登记人 口都超过 ５ 人 ， 被称为
“

唐型家庭
”

。 这种 家庭形态在宋代发生

了 明 显变 化 ， 尽管宋代仍有相 当 多 的三代直 系 家庭 ， 但平均 家庭规模 已 小于唐代 ， 且与唐

时三代家庭以 最年长 的祖父母为 户 主不 同 ， 宋代家庭 多 以 中 间 的青壮年夫妇为 户 主 ， 这被

称为
“

宋 型家庭
”

。 宋型家庭作 为 汉型 与唐型家庭的折 中 ， 形成之后 历经 元明 清都 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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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晋南北朝短暂出现过少数
“

千人共籍
”

、

“

百室合户
”

的特大型家庭 ， 宗族伦理

与基层治理需求也使得三代及三代 以上直系家庭长期占据一定比例 ， 但 由父母与未

成年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户却一直是民间 的主要家庭形态之一 。 不仅如此 ， 由于存

在户等制度和按户抽丁税等政策设计 ， 百姓虚假分家或合户 以避徭役税赋的做法
一

直难以杜绝 ， 政府推行按户分 田 、 按土地征税 （如
“

计田 出夫
”

、

“

摊丁入亩
”

） 等

政策更进一步促进了民间分家立户 。 ① 有研究表明 ， 最晚至 １ ８世纪中后期 ， 中 国核

心家庭户所占 比例已超过 ５ ０％ 。
② 这说明古代中国的法规制度既有维系大家庭的一

面 ， 也有促其分居立户 的一面 ， 但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户 口籍账 中登记的人 口变动

上 ， 民众主要还是按照实际生活需求组建家庭 。

近代以后 ， 小家庭主流化的趋势更加显著 ， 随着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城镇发展及

社会变动 ， 核心家庭户和 ５ 人及以 内的主干家庭成为家庭户类型的主流形态 。 与此

同时 ， 当时的一些社会理论家还认为 中国传统家庭观念和大家庭模式是建设现代化

国家的重大障碍 ， 西方核心家庭被视为现代家庭的理想形式 ， 家庭改革进而与
“

强

国梦
”

紧密相连 ，
③ 这些文化因素无疑对当时的家庭模式产生了一定影响 。

新中国成立初期 ， 土地改革引发大量农村家庭分家立户 ， 中 国家庭户数量激增 、

规模锐减 。 此后 ， 高生育率和不断下降的死亡率使得家庭规模略有增大 ， 直至 ２０ 世

纪 ７０年代后随着生育率变化 ， 家庭规模开始持续快速缩小 。 这一 Ｂ寸期一系列以集体

主义为主导的社会变革将个人从家庭中抽离 ， 嵌人城市单位／社区或农村人民公社 ，

进一步弱化了原先家庭承担的诸多功能 。 即便如此 ， 由于受到国家实际福利支付能

力等的限制 ， 在新中 国成立 的前 ３ ０ 多年间 ， 个体的生存与生活依然受制于家庭 ，

“

家庭
”

被规定为个体难以脱离的消费共同体与福利共同体 ，

“

家庭
”

与
“

单位
”

或
“

公社
”

共同成为国家生活资源配置制度与个体生活需求之间的中介 ， 有学者称之为
“

福利家庭化
”

。
④

不难看出 ， 由于历史条件和制度环境的不同 ， 中国
“

传统
”

家庭的边界具有很

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 但其内核仍体现出某种一致性 。 其
一

， 大家庭从来都不是

中国家庭的主要类型 ， 小家庭 （主要是核心家庭户和 ５ 人及以 内的主干家庭 ） 居多

的情况在 中国历史早期就已 出现 ， 并非近现代骤现。 其二 ， 有相当多的理论认为 ，

较大 变化 。 （参见杜正胜 ： 《传统家庭结构 的典型 》
，

《 大 陆杂 志 》 １ ９８ ２ 年第 ２ 、 ３ 期 ）

① 参见 张 国 刚 主编 ： 《 中 国 家庭史 〉＞ 。

② 王跃 生 ： 《 十八世纪 中后 期 的 中 国 家庭结 构 》
， 《 中 国 社会科学 》 ２０００ 年第 ２ 期 。

③ 沈 奕斐 ： 《个体家庭 ｉＦａｍ ｉ
ｌｙ ： 中 国城市现代化进程 中 的个体 、 家庭 与 国 家 》

， 上海 ： 上

海 三联 书店 ，
２０ １ ３ 年 ， 第 １ ６

—

２０ 页 。

④ 陈 映芳 ： 《 国家 与 家庭 、 个人
——

城 市 中 国 的家庭制 度 （ １ ９４０
—

１ ９７９ ） 》
，

《交 大 法 学 》

２ ０１ ０ 年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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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 、 文化传播和国家对社会的改造是促进家庭变迁的三大机制 ，① 中国 的情

况亦印证了这种论断 ， 但国家改造在近现代中国家庭变迁中 的作用更为显著 。 此外 ，

从中国历史早期起 ， 政府所主导的人 口变动便反复与家庭变迁互嵌 ， 并直接影响了

分家立户 的可能性和不同家庭类型的 比重 。
② 其三 ， 中 国家庭在历史 中常被工具

化 ， 国家对其的改造亦由此时有 自 相矛盾处 。 这一传统具有较大的惯性 ， 国家政

府往往会出于治理需求而对家庭实施工具性操作 ， 并成为家庭变迁的 巨大推力 。

二 、 改革开放后的家庭政策与家庭户变动

改革开放后 ， 快速的人 口转变与剧烈的社会变迁持续影响着 中国家庭发展 。

一

方面 ， 人们经常有一种误解 ， 即我 国的人 口政策 中已蕴涵了家庭政策 。 事实上 ， 尽

管人口政策与家庭政策经常在某些领域同时发生 ， 但它们之间更多体现为一种互补

而非包含关系 。
③ 我国政府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推行的人 口计划生育政策及项 目 ，

其本质是通过调节家庭生育来达到有效控制人 口规模增长的 目的 ， 如破除
“

养儿防

老
”

观念就是计划生育的宣传 口号之一 。 与此同时 ， 计划生育还催生 了大量独生子

女家庭 ， 加速并加剧了中国家庭的小型化 ， 这一进程更由 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

展 （特别是人口流动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 而进一步提速 。

另一方面 ， 随着城市单位制和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 ， 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

和社会福利项 目 日 益成为城乡居民 日 常生活的必需 ， 政府似乎成为最大的公共服务

和福利保障提供者 ， 而大多数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均以个人为基础并大都以就业为

其准入门槛 ， 在家庭成员间亦不得转移 。 家庭福利很长时期仍主要表现为补缺模式 ，

即将重点放在问题家庭与失去家庭依托的边缘弱势群体 ， 如城市的
“

三无对象
”

和

农村的
“

五保户
”

等 。 社会成员必须首先依靠家庭来保障其生存与发展需求 ， 政府

只有在家庭出现大范围的危机或困难时才会以应急的方式进行干预 。

近年来 ， 政府对家庭功能的强调与 日俱增 ，

“

减轻国家负担 、 增加家庭和个人责

任
”

逐渐成为多支柱社会保障体系 的主导思想 ， 地方政府也习惯性地将社会福利打

包给家庭 ， 相关压力和矛盾也顺带被一并转移 ， 这在各种有关城市住房政策 、 普及

教育 、 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制度安排 中都有着明显体现 。
④ 家庭在重新变得重要的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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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曾毅 ： 《关 于生 育 率下 降如何影 响 我国 家庭结构 变 动 的探讨 》 ， 《北京 大学 学报 》 １ ９８ ７ 年

第 ４ 期 。

③ 孙常敏 ： 《完 善和创新我 国 家庭政策 ， 统 筹解决人 口 问 题》
， 《 社会学 》

２０ １０ 年第 １ 期 。

④ 陈映芳 ： 《 国 家 与 家庭 、 个人
——城 市 中 国 的 家庭制度 （ １ ９４ ０

—

１ ９７９ ） 》
，

《交 大法学 》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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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也被迫消化了大量社会转型的成本 ， 其规模 、 结构和稳定性发生了很大变化 。

在实际的政策实施中 ， 却不仅缺少对非问题家庭普遍而形式多样 的支持 ， 而且在一

定程度上忽略了家庭变迁导致家庭脆弱性增强的事实 ， 忽视了家庭在养老 、 抚幼等

方面的经济与社会成本 。 从某种意义上讲 ， 这意味着拥有家庭的人反而得不到政策

的直接支持 。
①

家庭的种种变迁 日益成为摆在学术研究者和政策实践者面前的重要议题 ， 但

对其进行面面俱到的深度解读却又极其 困难 。

一方面 ， 不同 国 家或 民族语言 中
“

家庭
”

的 内涵与外延不尽相同 ， 费孝通先生早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就指出 ， 英文中

的
“

ｆａｍ ｉｌｙ

”

完全不同于中文的
“

家
”

， 为此他还提出用
“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ｆａｍ ｉｌｙ

”

（扩展

家庭 ） 作为
“

家
”

的译法 ，
② 家庭对中 国人的意义不仅在于夫妻之间 ， 更在于亲

子及代际之间 。 另
一方面 ， 家庭研究缺乏量化资料 ， 尽管家庭关系立足于姻缘血

缘 ， 但在空间上却可能是割裂的 ， 研究对象的不易确定造成 了数据资料的不易获

取 。 从实用角度出发 ，

“

家庭户
”

（ ｈｏｕ ｓｅｈｏｌｄ ）
③ 在很大程度上被作为家庭的代表或

近似指标 。？

无疑 ， 我国的人 口普查为家庭户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 ， 本文亦由此结合

１ ９ ８２
—

２０ １０ 年历次普查数据 ， 分析我国当代家庭户变动的主要趋势 。 从这些普查资

料来看 ， 我国改革开放 ３ ０ 多年来的家庭户变动体现出诸多新情况 、 新特征 ， 尤其以

下三个方面是家庭政策研究所不可回避的主题 ：

１ ． 家庭规模小型化与结构简化

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 人 口迁移流动加剧等因素的多重作用下 ， 我国家庭户

户数增长速度明显髙于人 口增幅 ， 家庭户规模在近 ３ ０ 年来呈现出不断小型化的趋

势 。 １ ９８２ 年
“

三普
”

时 ５ 人及以上家庭户 比重仍近半 ， 但 １９ ９ ０ 年以来 １
—

３人户 的

比重快速上升 ， 至 ２ ０ １ ０年已达 ６ ５％ 。 这使得 ２０１ ０ 年我国家庭户平均规模仅为 ３ ．０９

人 ， 比 １９ ８２ 年少了１ ． ３ ２人 ， 减幅逾三成 ， 而这一阶段的家庭户户数增幅则近一倍

（表 １ ） 。 此外 ， 家庭户规模的缩减趋势在城市和农村趋同 ， 且收缩都比较迅速 ， 曾

经在农村常见的大家庭正在快速消失 。

① 张秀兰 、 徐月 宾 ：
《建构 中 国 的发展型家庭政策 》

， 《 中 国 社会科学 》 ２０ ０３ 年第 ６ 期 。

② 费孝通 ： 《 乡 土 中 国 》 ， 北京 ： 北 京大学 出版社 ，
１ ９ ９８ 年 ， 第 ３７

—

４２ 页 。

③ 家庭户 定义的核 心是居住关 系 ， 即 居住在 同
一 门 户 里 。 我 国 人 口 普查对家庭 户 的定义

为 ：

“

有家庭成 员 关系 的人 口 （或者还有其他人 口 ） 居住并 生活 在一起 的作为 一个家庭

户 ； 单身 居住的也作 为 一个家庭户
”

。

④ 胡 湛 、 彭希哲 ： 《 中 国 当代家庭户 变 动 的 趋势 分析
——基于人 口 普查数据 的考察 》 ， 《社

会学研究 》 ２０１ ４年 第 ３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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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我国家庭户规模变动状况

年份 ＾
模

１ 人户 （ ％ ）２ 人户 （ ％ ）３ 人户 （ ％ ）４人户 （ ％ ）５ 人户 （％ ）
６ 人

＝
上户

２ ０１０４０ １ ５ １ ． ７３ ． ０ ９１ ３ ． ６ ６２４ ． ３ ７２６ ． ８ ６１７ ．５ ６１ ０ ． ０３６ ． ６３

２ ０００ ３４０ ４９ ． １３ ． ４４８ ． ３ ０１ ７ ． ０４２９ ． ９ ５２２ ． ９ ７１ ３ ． ６２８ ． １１

１ ９９０ ２８８ ３０ ． ０３ ． ９ ６６ ． ２ ７１ １ ． ０ ５２３ ． ７ ３２５ ． ８ ２１ ７ ． ７ ５ １５ ． ３８

１ ９８２ ２２５ ３７ ． ９４ ． ４ １７ ． ９７１０ ． ０ ８１ ６ ． ０ ５１ ９ ． ５ ４１ ８ ． ３ ５ ２８． ００

数据来源 ：
１９８２
—

２０ １０ 年人 口普査抽样数据 。

在此背景下 ，

一代户和二代户是当代我国家庭户 的主体 。 但随着二代户 比重持

续下降 、
一代户 比重大幅提升 ， 我国家庭户结构正进一步趋于简化 ， 家庭户 内的代

数趋减 。 就具体结构类型来说 ， 尽管核心家庭户仍是中 国家庭的主要形式 ， 但随着

单身户的大量增加和多代扩展家庭长期维持较大比重 ， 我国家庭户结构 的基本格局

已从 １ ９８２
—

２０ ００ 年间的
“

核心户为主 、 扩展户居次 、 单身户补充
”

转变为 ２０００
—

２０ １ ０年的
“

核心户为主 、 单身户与扩展户居次
”

（表 ２ ） 。

表 ２ 我国家庭户结构的变动状况 （％ ）

１ ９８ ２
年１９ ９０年２０００

年２０ １０年

一代户 ：

单身户８ ． ０６ ． ３８． ３１３ ． ７

夫妇户 （
一代核心户 ）４ ． ７６ ． ４ １２ ． ７１８ ． ５

其他一代户１ ． ２０． ８１ ． ３１ ． ２

一

代户小计 ：
１３ ． ９１３ ． ５２２ ． ３３ ３ ． ４

二代户 ：

父母与未婚子女 （标准核心户 ）４８ ． ２５４． ４４６ ． ３３ ３ ． ４

单亲父母与未婚子女 （缺损核心户 ）４ ．６３ ． ６２ ． ９２ ． ７

分居父母与未婚子女 （缺损核心户 ） ６ ： ９４． ０３ ． ２３ ． ３

其他二代核心户２ ． ５ １ ． ９１ ． １０． ５

二代核心户小计 ：６ ２ ． ２６３ ． ９５ ３ ． ５３ ９ ． ８

父母与 已婚子女 （二代直系户 ）３ ． ８３ ． ３２ ． ３３ ． １

祖父母与孙子女 （ 隔代户 ）０． ７０ ． ７１ ．

９２ ． ３

其他二代户〇． ６０ ． ２１ ． ０３ ． ３

二代户小计 ：
６７ ． ３６ ８． ２５８． ７４ ８． ５

三代及以上扩展户 ：

三代户１６ ． ４１６ ． ５１６ ． ６ １６ ． ５

其他扩展户２ ． ４１ ． ８２ ． ４１ ． ６

扩展户小计 ：１８ ． ８１ ８ ． ３１９ ． ０１ ８ ． １

合计１００ ． ０１０ ０． ０１０ ０ ． ０１ ０ ０． ０

数据来源 ： １９８ ２
—

２０ １０ 年人口普査抽样数据 。

？１ １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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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 ， 我国各类核心家庭户①的总体比重在 １ ９ ９０
—

２０ １０ 年间降幅明显 。 从

历次普查资料来看 ，

一代夫妇核心家庭户和二代标准核心家庭户分别是升幅最大和

降幅最大的家庭类型 。 ２０ １０年夫妇核心家庭户 占全部家庭户的比例增至 １８ ．５％ ， 而

二代核心家庭户的比重则锐减为 ３ ９ ．８％（表 ２ ） 。

“

五普
”

以来二代核心家庭户数量

的下降主要是 由于单人户和夫妇核心家庭户的大量增加所致 。 这些都充分表明在中

国人 口转变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 ， 随着低生育率的持续和城市化的推进 ， 以及住房

条件的改善和家庭观念的转变 ， 越来越多的大家庭
“

裂变
”

为小家庭 。

尽管核心家庭户一直是中国家庭的主要形态 ， 但扩展家庭户仍 占较大比重 ， 尤

其是其中的三代家庭户是我国维系得最稳定的家庭类型 ， １ ９８２
—

２０１ ０ 年一直保持在

１ ６ ．４％
—

１ ６．７％之间 。 然而 ， 今天的三代家庭户与传统的三代家庭户存在本质区别 ，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

共居而不共财
”

，
② 这也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家庭模式与功能

的变迁 。

２ ． 家庭老龄化与居住模式变化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常态 。 在这一大背景下 ， 中 国家庭
“

老龄化
”

的

现象也在不断加剧 ， 主要表现为有老年人的家庭比重上升和家庭 中老年人 口 比重增

力口 。

“

六普
”

资料显示 ，
２０ １０ 年我国大陆有 ６ ０ 岁和 ６ ５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数量

分别为 １ ． ２３ 亿户和 ８８０３ ．６ 万户 ， 占全部家庭的 ３０ ． ６％和 ２ １ ＿９％ ， 比 ２０００ 年有明

显提升 。 其中 ， 约三分之二的家庭户 中有 １ 个老年人 ， 但有多个老年人的家庭户增

长趋势明显快于有单个老年人的家庭户 。 不仅如此 ，

“

纯老家庭
”

（全部 由老年人组

成的家庭 ） 目前已近 ３０００ 万户 ， 传统中少见的 ３ 人及以上的纯老家庭户也在不断增

多 ， 且主要集中在农村 。

从单个家庭来看 ， １９ ８２
—

２０００ 年 间的户 均老年人数量稳定保持在 ０ ？２２
—

０ ？２４

人 ， 几乎没有变化 ， 而至 ２０１ ０ 年陡增至 ０ ． ４１ 人／户 。 但与此同时 ， 户均孩子的数量

却从 １ ９ ８２ 年的 Ｌ４８人陡降至 ２ ０１０ 年的 ０ ． ５ １ 人 ， 平均每个家庭少了差不多 １ 个孩

子 （表 ３ ） 。 考虑到此间家庭户规模的不断缩减 ， 显然每个家庭内的老年人比重正快

速上升 ， 而孩子却越来越少 ， 中国家庭正在经历
“

少子老龄化
”

的进程 。

表 ３ 我国人 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家庭户人 口结构变化

人 口年龄结构 （％ ）户均人口规模 （人）

１ ９８２年１ ９９０年２０００年 ２０ １０年１９ ８２年１９ ９０年２０００年２０ １ ０年

０
—

１４
岁 ３３ ． ６２ ７ ． ７２ ２． ９１６ ． ６１ ． ４８１ ． １ ００． ７９０ ． ５ １

１ ５
—

６４
岁６１ ． ５６６ ． ７７ ０． １７０． １２ ． ７ １２ ． ６４２ ． ４１２ ． １８

① 包括一代夫妇核心家庭户 、 二代标准核心家庭户 和 二代缺损核心 家庭户 等 。

② 王跃生 ： 《 当代 中 国 家庭结构 变 动分析 》 ，
《 中 国社会科学 》 ２００ ６ 年第 １ 期 。

？１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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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

人口年龄结构 （％ ）户均人口规模 （人）

１ ９ ８ ２年１ ９９０年２００ ０年 ２０ １ ０
年１ ９ ８２年１ ９９ ０年２ ００ ０年２０ １０年

６ ５＋岁４．９ ５ ． ６７ ． ０１ ３ ． ３０ ． ２２０． ２２０ ． ２４０ ． ４ １

合计１００ ． ０ １ ００ ． ０１ ００ ． ０ １００ ． ０４ ． ４ １３ ． ９６３ ． ４４ ３ ． ０ ９

数据来源 ：
１９ ８２
—

２０ １０ 年人口普查抽样数据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家庭的
“

少子老龄化
”

将进一步加剧家庭养老困境 。 目前我国

养老保障的覆盖广度和支持力度有限 ， 来 自 于家庭内部的代际支持仍是我国老年人保

障和照料的主要来源 ， 大部分老人也与其子女同住 （包括孙子女 ） 。 １ ９９ ０ 年老人 （ ６５

岁及以上） 与子女同住的比重与 １ ９８２ 年基本相当 ， 但 ２０００年和 ２０ １０年老人与子女同

住的比重则相继下滑了１
０个和 ５ 个百分点 。 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 １０年 ，

８０ 岁 以上高龄老年

人与子女同住的 比重分别为 ７ ５ ．８％和 ６３ ．８％ ， 其中 ２０００ 年的 比重与 １９ ８２ 年和 １９ ９０

年相比保持了相对稳定 ， 但至 ２０１ ０年骤降 １２ 个百分点 （如表 ４所示 ） 。

表 ４ 我国老年人家庭的居住安排模式（ ％ ）

１ ９８ ２年１ ９９ ０年２００ ０年２ ０ １０
年

６５ 岁６ ５ 岁６５ 岁８０ 岁６５ 岁８ ０ 岁



及以上及以上及以上及以上及以上及以上

独居老人１ ２． ２９ ． ６９ ． ６１２ ． ４１２ ． ５１７ ． ５

老年夫妇 （
一代核心户 ）１ ３ ． ７１７ ． １２３ ． ９１ １ ． ２２９ ． ２１ ６ ． ８

老年夫妇与未婚子女 （标准核心户 ）６ ． ９ ６ ． ６５ ． ０ １ ． ７３ ．６ １ ． ７

单个老人与未婚子女 （缺损核心户 ）４ ． ６３ ． ８３ ． １４ ． ６２ ． ３ ３ ． １

其他二代核心户 （扩大核心户等）３． ４２ ． ７２ ． ３２ ． １２ ． ８２ ． ０

老年人与已婚子女 （二代直系户 ）３． ５ ３ ． ７５ ． ２１ ２ ． ３６ ． ９１ ３ ． ６

老年人与孙子女 （隔代户 ）３
． ８３ ． ７５ ． ２ ６ ． ２５ ． ６ ５ ． ０

老年人与子女及孙子女 （三代直系户 ）４ ７． ２４ ７ ． ４４ １ ． ４３８ ． ０３ ２ ． ８３ ０ ． ０

其他扩展家庭户３ ． ８４ ． ８３ ． ６１０ ． ９３ ． ２ ８ ． ４

数据来源 ：
１９ ８２
—

２０ １０年人 口普査抽样数据 。 需要说明 ， 本研究中的
“

老年夫妇
”

不仅包括夫妇双方均

为老年人的情况 ， 也包括仅
一

方为老年人的情况 。
 ．

虽然与子女同住仍是老年人居住安排的最主要类型 ， 但其比例在近 ２０ 年来持续

降低 ， 尤其是
“

多代同堂
”

的 比重在 ２０００ 年首次降到了半数 以下 ， 至 ２０１ ０ 年更降

到了四成左右 ， 不再是绝对主导的老人居住安排模式 。 与之相对应 ， 老年人独立生

活的家庭户 比重却持续提髙 ， ２０１ ０ 年已超过四成 。 其中 ， 老年夫妇家庭户的比例在

１ ９ ９０
—

２０ １ ０ 年间提升了１２ 个百分点 ， 是增幅最快的老年人居住类型 。 总 的来说 ，

独居模式和
“

多代同堂
”

模式已开始并列成为我国当前老年人居住安排的两大类型 。

老年人独居现象不断增长的原因 ，

一

方面是生育水平持续下降导致少子化严重 ，

减少了家庭人 口
；
另一方面是住房条件改善 ， 使独居成为可能 ， 尤其较年轻和健康

？１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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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年人或老年夫妇更倾向于单独居住 。

“

六普
”

资料也显示 ６ ５
—

７ ９ 岁 的低龄老年

人中超过九成基本健康并具有生活 自理能力 ， 相对降低了他们对子女照料的依赖性 ；

同时 ， 工作流动的加快 ， 子女外出求学 、 务工等迁移现象越来越多 ， 也是老年独居

的重要原因 。 尽管联合国曾提出
“

老年人独立居住的趋势不仅符合发达 国家国民喜

好独立生活的愿望 ， 而且也越来越成为发展中国家国民的一种主动选择
”

。 但在社会

福利制度缺位或不完善的情况下 ，

“

独居老人
”

已不仅是个人或家庭问题 ， 更是一个

亟待解决的政策命题。

３ ． 非传统类型家庭大量涌现

普查数据还显现出我国家庭户类型多样化的趋势 ，
主要表现为非传统类型的家

庭大量涌现 ， 如纯老家庭 、 空巢家庭 、 隔代家庭 、 丁克家庭 、 大龄单身家庭 、 单亲

家庭等 。 在生育率持续走低 、 人口老龄化加速 、 人 口迁移流动加剧的背景下 ， 这些

非传统家庭的类型和数量很可能越来越多 ， 并越来越难以应对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

所产生的各项结构性冲击 。

“

纯老家庭
”

是指全部由老年人组成的家庭户 。

“

六普
”

资料显示 ，
２０１０ 年我国

纯老家庭户 （ ６ ５＋ ） 近 ３０００万户 ， 约 占家庭户总数的 ８ ． １ ％ ， 占全部有老人家庭户

总数的三成 。 除了常见的纯老空巢家庭 ， 有两类纯老家庭形态特别值得重视 。

一是

低龄老人与高龄老人组成的二代纯老家庭户 （
一般是低龄老人与 自 己 的髙龄父母同

住 ） ， 另
一类是老人与兄弟姐妹同住的

一代纯老家庭户 ， 这些家庭户 中的老人大多膝

下无子女或子女常年工作在外 。 不难看出 ， 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正以新的形式继续

存在并发展 ， 当生育资源所转化出的家庭养老资源 日 渐稀释 ， 而相关的社会保障尚

未完善 ， 老年夫妇相依为命 、 老年人与同龄兄弟姐妹 、 低龄老年人和 自 己 的高龄父

母选择生活在一起相互扶持 。

又如
“

隔代家庭
”

， 是指祖父母与孙子女同住但没有中间一代的家庭户 。 其比重

在 ２０ １０ 年为 ２ ．２６％ ， 虽只比 ２０００ 年增加 ０ ． ３ ７ 个百分点 ， 其数量却增加了２６０ 多万

户 ， 是 １９ ９０ 年和 １ ９ ８２ 年的 ４ ．７０ 倍和 ５．７ ５ 倍 。 隔代家庭户 明显集 中在农村地区 ，

这说明当前农村中青年夫妇二人一同外出务工并将子女留给家乡 的父母照看的情形

增多 。 这种隔代家庭尽管从形式上应归于二代家庭户 ， 但从代际关系上看 ， 其属性

却更接近于三代家庭户 。 因为中 间
一代虽未与其父母和子女住在一起 ， 但其与留守

乡 间的隔代家庭户的经济互动都比较频繁 ， 也经常回家探望父母和子女 ， 由此在一

定程度上承担了抚幼和赡老的责任 。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 ， 由于中间
一

代大多选择

赴我国东南沿海等较发达地区 的城市务工 ， 其收人远高于在家乡时的水平 ， 因此也

提高了其承担家庭责任的能力 ， 但这种家庭模式对老人健康 、 子女教养乃至社会公

平等方面的负面影响正引起越来越多的社会关注 。

从对改革开放以来家庭政策和家庭户变动的梳理中不难看出 ， 当代 中国经历的是

人口 与家庭的
“

双变迁
”

， 快速而激烈的人 口转变加快了家庭户变动的进程 ， 并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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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不确定性 。 稳定的超低生育水平 、 快速的人 口老龄化 、 剧烈的人口迁移和新型城

镇化进程 ， 以及经济包括住房条件的改善等 ， 是我国家庭户变动的最主要影响因素 ，

老龄化和人 口迁移流动对家庭户变动的影响将愈加深刻 。 当代中国家庭户数量 、 规

模 、 结构以及居住模式的变动都在
“

少子化
”

或
“

独子化
”

现象相对普遍以及
“

老龄

化
”

成为常态的情境下进行 ， 再加上人 口迁移流动所导致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地域分

割 ， 家庭成员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从家庭中获取的可资利用的资源正在减少 。 虽然这

并不必然导致家庭成员间经济关系的弱化 ， 但他们之间的生活互助必然受到制约 。

不仅如此 ， 中 国家庭变迁还内嵌于社会转型之中 。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得家

庭在 ２０世纪 ７〇 年代末再次成为中 国农村最基本的经济和社会单元 。 而随着单位制

的解体 ， 个体已 由过去的
“

单位的人
”

重新变成现在
“

家庭的人
”

， 除了国家负责的
一些有限的保障职能 ， 很大

一

部分养育服务需要家庭承担 ， 家庭成员 间的传统互助

模式仍然是应对外部风险的前提和基本形式 。 与此同时 ， 社会变迁无疑改变了各人

口群体特别是年轻人 口 的家庭观念 ， 重塑了家庭关系与家庭功能 ， 亲子和夫妻之间

的权利格局不断变化 ， 代际之间对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的传递趋于减弱 ， 小家庭在抚

育后代 、 赡养老人以及家务劳作等职能面前逐渐变得独力难支 。 互联网和现代科技

革命对家庭模式正在形成新的冲击 ， 网络信息技术广泛地渗透到人际交往 、 习惯养

成和文化传承等传统的家庭功能领域 ， 改变着家庭成员之间的交往和互助方式 ， 这

在增强家庭凝聚力的 同时 ， 也使家庭面临极大的脆弱性 。

三 、 中 国家庭变迁模式的认识误区及其政策 困境

在当代中 国家庭规模小型化和结构简化的背景下 ， 以夫妇或夫妇与子女构成

的核心家庭 已成为当代 中 国家庭户 的 主要形式 ， 不少学者也 由此提出
“

中 国家庭

核心化
”

的论断 。 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 明家庭规模变化并不代表家庭模式变动 ，

简单地将户均规模缩小等同 于家庭核心化的论断存在很多问题 。 许多学者转而寻

求其他折中性指标 ， 例如有学者提出
“

家庭核心化
”

的实现应 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

一是核心家庭在家庭总数中所 占 比例超过 ５ ０％ ， 二是生活在核心家庭中的人 口超

过家庭总人 口 的 ５ ０％ 。 ① 按这一标准 ， 中国社会已基本实现了家庭核心化。 但也有

学者指出 ， 核心家庭比例和数量的增加并不
一

定意味着
“

核心化
”

， 也有可能是人口

结构和居住模式变化的反映 ， 这是采用家庭户指标分析家庭模式变化时存在的一个

重要缺陷 。
② 尽管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

“

家庭
”

与
“

家庭户
”

有其一致性 ， 尤其

① 王跃 生 ： 《 中 国 农村家庭 的核心化分析 》 ， 《 中 国人 口 科 学 》 ２００７ 年第 ５ 期 。

② 郭 志 刚 ： 《 当代 中 国人 口 发展 与 家庭 户 的 变迁 》 ， 北 京 ： 人 民 大 学 出版社 ， １ ９９５ 年 ， 第

３ ０
—

３５
页 。

？１ ２２？



当代 中 国家庭变迁 与 家庭政策 重构

用家庭户资料分析家庭规模 、 结构及其发展趋势是有效的 ， 但涉及
“

核心化
”

这一

概念时 ， 由于还涵盖家庭关系及功能 ， 因此很难将代表居住模式的
“

家庭户
”

指标

与
“

家庭
”

相等同 。

事实上 ， 就原生意义的
“

现代核心家庭
”

概念来说 ， 它不仅是指居住模式 ， 更

与一整套价值体系 、 生活方式和物质条件等因素紧密相关 ，
① 是西方家庭现代化理

论的核心之一 。 按其理论 ， 核心家庭与扩大的亲属制度相联系 的义务关系被削弱 ，

有益于西方工业化社会所需的职业流动和地域流动 ， 而且能够促进个体平等 、 独立

和 自 由 ， 与工业化所需的价值观念相吻合 。 ② 在这个意义上 ， 将中 国家庭核心化研

究建构在居住模式数据之上 ， 强调家庭对社会的适应 ， 而忽略家庭关系 、 功能及观

念的变迁 ， 显然是片面的 。 笔者认为 ， 把中国家庭模式的变迁路径归结为
“

核心化
”

可能有以下原因 ：

一方面 ， 以核心家庭与工业化之间的相互适应为核心观点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在

家庭研究中长期 占据主导地位 。③ 这一理论继承了现代化理论的
“
一元化

”

模式和
“

单线演进
”

发展逻辑 ，
④ 即工业化使西方社会的传统家庭制度瓦解 ， 使其经历了

一

种从大家庭向小家庭变化的过程 ， 独立于家庭以外亲属关系 网的核心家庭大量涌现 ，

并且全世界不同民族 、 种族 、 文化的 国家和地区都会经历这样的发展阶段和历程 。

家庭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古德 曾断言 ， 中 国的家庭 因为工业化的影响而必然核心

化 。⑤ 然而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 ， 这一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批评 。 批评者

认为 ， 用核心家庭来覆盖家庭形式的多样性是
“

虚伪
”

的 ， 将其作为所有家庭的理

想形式更是欠妥 ；
⑥ 工业社会中的亲属关系对家庭和个人来说依然重要 ， 工业化的

出现和家庭关系变弱之间并不存在直接关系 ；

⑦ 大规模的人 口 与社会调查还破除了
“

小家庭是现代社会显著特征
”

的神话 ， 大量数据表明西方社会的核心家庭在过去几

百年中一直占主导地位 。 后来 ， 连古德也不得不承认 ， 关于工业化之前大家庭 占主

①Ｆ
．
Ｋａｕ ｆｍａｎｎ

，
Ｆａｍｉ ｌｙＬｉｆｅａｎｄＦａｍ ｉ ｌｙＰｏｌ ｉｃ ｉｅ ｓｉｎＥｕｒｏｐｅ

，ＮｅｗＹｏ ｒｋ
：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
ｉ
ｖｅｒｓ

ｉ
ｔｙ

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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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Ｔ ．Ｐａｒｓｏｎｓ
，

ｕ

ＴｈｅＫ ｉｎｓｈ ｉ

ｐＳｙｓｔｅｍｏ
ｆ 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 ａｒｙＵｎ

ｉ
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

＂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

Ａ 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 ｓｔ
，
ｖｏｌ ． ４ ５

，
ｎｏ ．１

，１ ９４３ ．

③ 唐灿 ：
《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发展 的 回顾 与 评述 》 ，

《社会学研究 》 ２０ １０ 年第 ３ 期 。

④ 参见谢立 中 、 孙立平主编 ：
《 二 十世纪西 方 现代 化理论 文选 》 ， 上海 ： 上海三 联书 店 ，

２００ ２年 。

⑤ 古德 ： 《家庭 》 ， 魏章玲译 ， 北京 ： 社会科学 文献 出版社 ， １ ９８６ 年 ， 第 ７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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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说法是一种
“

臆造
”

， 并不是只有核心家庭才算
“

现代家庭
”

， 现代社会的家庭

有不同的形态 。
① 遗憾的是 ， 这些批评与反思并未在国 内引起足够重视 。

②

另一方面 ， 从新文化运动开始 ， 家庭革命就一直和
“

强 国梦
”

紧密联系在一

起 ， 核心家庭被视为现代家庭 的理想模式 ， 直至新中 国成立后 ， 很多人仍然坚信
“

如果 中 国要建设工业化和现代化 ， 那么必须瓦解大家庭
”

，
③ 而出于社会建设的

需要 ， 小家庭 （主要是核心家庭 ） 更直接为国家所提倡 。 与此 同时 ， 家庭现代化

理论的话语体系 中 ，

“

传统
”

不仅与
“

现代
”

相对立 ， 更是
“

现代化
”

的重大障

碍 。 而工业化之后西方家庭研究所形成的一个共识是 ，

“

现代社会的显著特征是核

心家庭 占主导地位
”

，
④ 家庭的大小 由此成为评判家庭现代性的便捷测量工具 。

⑤ 我

国的历次人 口普查数据又正好表明核心家庭户 已是中 国 比重最大的家庭类型 ， 完

全符合现代化理论对
“

现代社会
”

的预期 ， 也 回应 了中 国社会对现代化的追求与

渴望。

事实上 ， 西方发达国家近代家庭核心化的一个重要制度基础是其相对完善的福

利与保障体系 ， 这些制度安排保证了核心家庭中的个体可以不依赖于扩大的家庭亲

属网或其他人便能够生活 ， 并对个体的生老病死都有 比较完整的保障 ， 基本公共服

务和福利制度建立在核心家庭的基础之上 。 但在中国 ， 以单位和农村公社为主体提

供的福利保障在改革开放之后转化为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 目前面

向家庭的福利政策主要表现为补缺模式 ， 即将重点放在了问题家庭与失去家庭依托

的边缘弱势群体 。 在此背景下 ， 核心家庭很多功能的完成必须依赖其亲属网络 ， 尤

其体现在养老和抚幼等方面 。 复旦大学 ２０ １ ３ 年开展的以出生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人群

为对象的长三角地区社会变迁调查 （ＦＹＲＳＴ） 表明 ， 这些年轻夫妇中至少有半数以

上需要父母帮助照料孩子 ， 甚至
“

父母能否帮助带孩子
”

已成为影响年轻夫妇生育

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 。 ２００７ 年的 《中国社会蓝皮书 》 显示 ，

“

家庭
”

和
“

家族 、 宗

族
”

在人们碰到生活困难时可能去寻求并获得帮助 的 １ ４ 种渠道 中名列第一和第

二
，
⑥ 核心家庭仍不得不从其亲属网络中获取源源不断的支持 ， 其家庭功能的完成

呈现网络化特征 ，
也有学者使用

“

家庭网
”

、

“

网络家庭
”

、

“

亲属圈家庭
”

和
“

核心

① 古德 ： 《家庭 》
，

“

再版前言
”

， 第 １
一

８ 页 。

② 沈 奕斐 ： 《个体家庭 ｉＦａｍ ｉ ｌｙ ： 中 国城市现代化进程 中 的个体 、 家庭与 国 家 》 。

③Ｊ
－Ｌｅｅ

，

“

Ｃｈ ｉｎｅｓｅ Ｖｉｓｉｏｎｏ ｆＦａｍ ｉ
ｌｙ

ａｎｄＳｔａｔｅ
，１ ９１ ５

－

１ ９５３
，

”

ＧｅｗＡｒ＆Ｓｏｃｚ
．

ｅ＾ｙ ，ｖｏｌ
．
２０

，

ｎｏ
． ２

，２００６ ．

④Ｅ ．Ｌｉｗａｋ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 ｉｃＭｏｂ ｉ ｌ ｉ ｔｙａｎｄ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Ｆａｍ ｉ ｌｙ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

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 ｉｃａ ｌＲｅｖ ｉｅｗ
，ｖｏＬ ２５ ，ｎｏ ．

３ ，１ ９ ６０ ．

⑤ 唐灿 ： 《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发展 的 回 顾与 评述 》
，

《社会学研究 》 ２０ １０ 年第 ３ 期 。

⑥ 参见 中 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
《 中 国 社会蓝皮 书 》 ， 北京 ： 社会科学 文献 出版社 ，

２００７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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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网络化
”

等概念对此进行概括 。
①

这种家庭功能的
“

网络化
”

与中国传统的家族和亲属网络有着本质区别 。 首先 ，

尽管两者都基于亲属关系 ， 但 中国传统家族和亲属网络蕴含大量伦理规范 ， 在
一定

程度上主宰个体及其核心家庭 ， 而当代以实用主义为导向的家庭网络则 以核心家庭

为主要的独立经济和决策单位 ， 网络联接方式松散且没有特定规范 。 其次 ， 与传统

家族和亲属网络不同 ， 当代核心家庭功能网络的形成逻辑较单一 ， 即以
“

互助互惠
”

的工具性诉求为主 ，
② 类似于莫斯所描绘的

“

馈赠
一

回礼行为
”

。③ 再次 ， 判别 网络

中亲属关系远近的标准发生变化 ， 传统按血缘姻缘展开的差序格局逐步被以经济因

素为核心的理性原则所替代 。
④ 此外 ， 与传统的扩大的亲属网络不同 ， 当代核心家

庭的功能网络较多以亲子关系为核心 ， 血缘和姻缘并重 ， 主要 以核心家庭中的夫妇

与其双方父母家庭的互动为主 ， 这在城市中尤为突 出 ， 并集中体现在养老抚幼和结

婚买房等方面 。

还必须指出 的是 ， 随着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进
一步加剧 ， 未来中国家庭的抚养压

力将不断增大 。 以养老为例 ， 尽管相当多的老年人并不与子女 同住 ， 但仍直接或间

接地从子女处获得经济支持和 日 常生活照料服务 。 中 国家庭的很多养老资源本就是

通过生育资源转化 ， 对于老人来说 ，

“

花儿女的钱
”

和
“

花国家的钱
”

有着截然不同

的含义 ， 通过家庭成员获得情感和心理上的满足更是任何专业的社会服务都无法取

代的 。 但问题在于 ， 在制度长期缺位的情况下 ， 中 国当代家庭和家庭网络在承担养

老责任面前已举步维艰 。

不难看出 ， 中 国的家庭变迁远比西方复杂 ， 并呈现更为多元的模式和路径 。 在

中国 ，

“

传统
”

和
“

现代
”

并不像现代化理论所认为的相互对立 ，
⑤ 而是相互磨合甚

至相互补充 。 中国的家庭尽管在变小 ， 却并不意味着
“

核心化
”

； 夫妇和夫妇
一子女

① 潘允康 、 阮丹青 ：
《 中 国城市 家庭 网 》 ，

《浙江 学 刊 》 １ ９ ９ ５ 年第 ３ 期 ； 徐安 琪 ： 《城 市家

庭社会网 络 的 现状和 变迁 》 ，
《上海社会科学院 学术季刊 》 １ ９ ９ ５ 年第 ２ 期 ；

王 跃 生 ： 《个

体家庭 、 网络家庭和 亲 属 圈 家庭分析——历 史 与 现实 相合 的视角 》 ， 《开放时代 》 ２０ １０

年第 ４ 期
；
马 春华 、 石金群 、 李银 河等 ： 《 中 国 城市家庭变迁 的 趋势 和 最新发现 》 ， 《社

会学研究 》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２ 期 。

② 唐灿 、 陈午 晴 ： 《 中 国城市家庭的 亲属 关 系
——

基于 五城市 家庭结 构 与 家庭关 系 调查 》 ，

《江 苏社会科学 》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２ 期 。

③ 参见莫斯 ： 《 礼物 》
，
汲 喆译 ， 上海 ： 上海人 民 出版社 ，

２０ ０２ 年 。

④ 有 学者称 为
“

利益原 则
”

、

“

经济利 益纽带
”

、

“

合作 的 有效和 互惠 的 维持
”

等 。 （参见王

思斌 ：
《经济体制 改革对农村社会关 系 的影 响 》

，
《北京 大学 学报 》 １ ９８７ 年 第 ３ 期 ； 杨善

华 、 侯红蕊 ： 《血缘 、 姻 缘 、 亲情 与 利 益
——现 阶段 中 国 农村社会 中

“

差序 格局
”

的

“

理性化
”

趋势 》 ， 《 宁夏社会科学 》 １ ９ ９９ 年第 ６ 期 ）

⑤ 杨笛 ： 《聚焦 中 国 家庭变迁 ， 探讨支持家庭 的公共政策
——

“

中 国 家庭变 迁和公共政策

国 际研讨会
”

述评 》 ， 《妇 女研究论丛 》 ２０１ １ 年第 ６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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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尽管已成主流 ， 却有其
“

形
”

而欠其
“

实
”

， 只是一种形式上的
“

核心化
”

， 其功

能的完成仍需要亲属网络的参与 。 这种
“

形式核心化
”

和
“

功能网络化
”

现象表现

出 当前中国家庭形式与功能某种程度的脱嵌 ， 它固然源于人 口 、 家庭 、 社会多重变

迁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化 ， 以及
“

传统
”

与
“

现代
”

相互磨砺后所形成的暂时妥协 ，

但社会政策体系导向及其对家庭的长期忽视无疑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

反观西方家庭政策 ，

“

二战
”

之后其发展脉络大致呈现出从
“

去家庭化
”

到
“

再

家庭化
”

的演化路径 ， 并趋于相互融合 ， 以期在国家与家庭的均衡关系 中支持 国民

权益的实现 。
① 我国家庭政策的发展则具有工具理性色彩 。 新中 国成立后 ， 国家对

传统家庭制度进行了广泛改造 ， 但在削弱家庭对个体的控制的同时保留了家庭对其

成员 的约束或保障功能 。 改革开放之后 ， 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面临 巨大

的体制和资源挑战 ， 社会政策开始重视家庭在个人发展和福利保障方面的功能 ， 但

制度的惯性仍使政府时常出于 自身治理的需要对家庭
一

个体关系进行工具化操作 。

尽管家庭政策在影响人口发展 、 提供家庭保障和促进性别平等等方面有所建树 ， 但

仍未脱离补缺型模式的局限 ， 进而体现出
“

再家庭化
”

与
“

去家庭化
”

的高度博弈 。

一方面 ， 随着城市单位制和农村集体化的解体 ， 家庭越来越多地替代国家或集

体来担负个体的社会保护责任 。

一般而言 ， 国家在家庭福利中的退出需要两个前提 ，

一是社会上有相应的载体来承载政府退出的功能 ， 二是政府对这些载体有有效 的监

控和评估手段 。
② 但 由于社会组织和福利制度的发育尚未能填补政府 的退 出所形成

的空间 ， 最终大部分国家所退出 的公共服务 ， 例如养老 、 抚幼 、 医疗 、 教育等 ， 通

过市场化而转由家庭承担 ，
③ 这无疑使中国的家庭被重新赋予 了重要的保障和福利

职责 ， 面临较大的责任和风险 ， 扩大的家庭成员之间 的传统互助模式再次成为 中国

家庭应对风险和适应变迁的重要屏障 ，

“

再家庭化
”

的进程由此而生 。 有限的以家庭

为对象的保障政策也大多表现为对特殊困难家庭的关注及介人 ， 即将困难视为家庭

的私域问题 ， 政府只在家庭或个体不堪重负时才出手相救 。

另一方面 ， 中国
“

再家庭化
”

的同时 ，

“

去家庭化
”

也在同步进行 。 新中国成立

后的
“

去家庭化
”

主要源于当时的社会建设需求 ， 即将个体从家庭脱离 出来为整个

国家的社会理念而奋斗 ， 尽管改革开放之后这种取向 已式微 ， 但社会观念和传统的

惯性以及政策的路径依赖依然延续着这一过程。 我们在强调重视家庭是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的 同时 ， 并没有完整的家庭政策体系予以制度性支持 ， 这无疑是价值理念与

政策制度的背离 。 中国在过去 ３０ 多年间实行的具有
“

去家庭化
”

特征的人 口政策是

① 胡湛 、 彭希哲 ： 《家庭变迁背景 下的 中 国 家庭政策 》 ， 《人 口研究 》 ２０ １２ 年第 ２ 期 。

② 徐月 宾 、 张秀兰 ： 《 中 国政府在社会福利 中 的角 色重建》 ， 《 中 国社会科学 》 ２００５ 年第 ５ 期 。

③ 唐灿 、 张建主编 ： 《 家庭 问 题 与 政府责 任 ： 促进家庭发展 的 国 内 外 比 较研究 》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
２０１ ３ 年 ， 第 ４

一

５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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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家庭模式变化的重要因素 ， 这一政策对中 国家庭 的影响还会长期存在 ， 其

突出问题将是大量独生子女家庭在未来如何应对社会经济进一步转型的挑战 。

此外 ， 现有家庭政策还具有分散化和碎片化倾向 。 在中国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

下 ， 与家庭相关的社会政策往往出 自不 同的政府部门 ， 而这些部门又大多专注于 自

身的功能和职能定位 ， 相关部门之间职责交叉但界限不明的情况时有出现 ， 家庭在

发展序列中的排序以及家庭政策优先对象的确定都要取决于相关部门对家庭事务和

家庭功能的理解 ， 不同部门 的政策乃至同一部门 的不同政策交替 出现
“

再家庭化
”

和
“

去家庭化
”

取向并不鲜见 ， 政策之间相互制约乃至冲突的现象时有发生 。

四 、 对重构 中国现代家庭政策的思考

从某种意义上讲 ，

“

家庭政策就是社会政策
”

，
① 任何在家庭以外建立起来的社

会政策都不能取代家庭的功能 ， 只是政府以不同程度和方式对家庭责任的分担 。 而

在中国独特的家庭变迁过程中 ， 制度的缺失与政府的工具性倾向 已使中 国家庭面临

诸多发展困境 ， 家庭发展的乏力正为现代社会的正常运作带来挑战 。 破解这一困局 ，

已不能仅仅停留在局部的政策调节或调整 ， 而应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 ， 重构我 国现

有的家庭政策体系 ， 以适应现代家庭与社会的发展需求 。

我国现有的家庭政策及项 目存有诸多缺陷 ， 主要体现为 ：
（ １ ） 顶层设计不足 ，

不仅缺乏对
“

传统
”

的有效引导 ， 更缺少以建设
“

现代
”

家庭为出发点的家庭政策

的整体规划 ， 极大制约了政策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
（ ２ ） 政策取向陈旧 ， 多为被动应

急式的缺陷修补 ， 少有预防和发展的思路体现 ， 因而缺乏建设性
；

（ ３ ） 政策完备性

差 ， 相关政策之间缺乏联系 ， 存在相互矛盾和 自相矛盾 。 为此 ， 重构我国家庭政策

应致力于
“

支持和引导现代家庭发展
”

， 即在继承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合理引导现代家

庭承担应有的责任 ， 并有效支持现代家庭的能力建设及可持续发展 ， 由此在超越传

统局限性的同时注重传统的延续性 。

具体而言 ， 笔者认为以下几点值得特别关注 ：

１ ． 正视家庭发展的多元性 ， 倡导构建新的家庭伦理观

一方面 ， 家庭发展是
一个多元动态的过程 ， 家庭政策理应正视并包容这一多元

性 。 从 目前来看 ， 生育水平的未来趋势仍是家庭模式变化的基础 ， 尽管国家 已相继

放开
“

单独二孩
”

和
“

普遍二孩
”

政策 ， 但进一步的调整与政策配套势在必行 ， 这

将直接影响人口老龄化进程 ， 也决定着未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 。 与此同

时 ， 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延续乃至强化 ， 将决定未来 中国人

口迁移的基本走势 。 在人口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共同作用下产生的上亿独生子女正

①Ｍ．Ｒｏｂｉ ｌａ
，
ｅｄ ．

，
ｏ／ Ｆａｍ％

ＰｏＺ ｆｄｅｓ Ａｍｍ如Ｇｆｏｆｅ
，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

２０１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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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 ， 以往的
“

４
一

２
—

１

”

家庭可能会快速转化为
“

８
—

４
一

２
—

２

”

家庭 。 在这些宏观背景下 ， 纯老家庭 、 隔代家庭 、 大龄单身家庭 、 单亲家庭 、 丁克

家庭 、 失独家庭 ， 乃至同居家庭 、 同性家庭等非传统类型家庭将大量涌现 ， 家庭发

展的多元化使得传统家庭的定义面临新的挑战 。
① 此外 ，

“

尼特族
”

（ＮＥＥＴ）
② 或

“

啃老族
”

、

“

袋鼠族
”

、

“

归巢族
”

等现象对未来的家庭模式的影响也值得家庭政策

关注 。

另一方面 ， 中国传承数千年的家庭伦理和家庭文化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 的重要

基础 ， 但在新的社会经济形态下必须去芜存菁 、 与时俱进 。 例如 ： 孝道是中 国家庭

传统的伦理基石之
一

， 但
“

二十四孝
”

所提倡的行为显然不能也不适为今天的年轻
一代所接受 ， 我们需要新的孝文化来规范我们的长幼秩序和家庭关系 。 此外 ， 传统

家庭文化中那些僵硬的等级伦理观 ， 亦亟需为平等公平的理念所取代 。 全球化 、 城

镇化、 现代化正在影响 中国的整体社会形态 ， 也同样影响个体家庭 。 以互联网为代

表的信息技术已经极大缩短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空间距离 ， 使得部分传统家庭功能可

以通过网络加以集成或扩散 。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更在重塑中 国

家庭内外的交往方式和功能实现 ， 每代人的生存理念和中华民族的文明传承都应在

新的家庭伦理中得 以体现。 而适应新时代的现代家庭伦理无疑是中国核心价值体系

中 的应有之义 ， 以及新的家庭政策的指导原则 。

２ ． 淡化
“

工具主义
”

的家庭政策取向 ， 引人
“

整体性治理
”

模式

政府针对家庭进行工具化操作的政策取向使我 国家庭政策设计囿于应急干预和

查漏补缺 。 尽管我国已在国家卫生计生委下设
“

计划生育家庭发展司
”

， 但其主要职

责仍以建立和完善
“

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制度
”

为重点 ，
③ 未突破原有政策理念 。 越

来越多的研究者与实践者已认识到 ， 仅仅依靠
“

工具主义
”

的家庭政策及项 目难以

兼顾现代家庭的多元利益 ， 以
“

个人
”

为基本单位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更无法应

对 日 益复杂的家庭发展趋势 。 事实上 ， 多年来我国在推动男女平等时提倡将
“

社会

性别视角
”

纳人决策主流的尝试 ， 完全可为家庭政策改革所借鉴 。 即在公共政策
（尤其是涉及民生和社会建设的各种政策 ） 的制定 、 实施及评估的全过程引人家庭视

① 马春华 ： 《 欧美和东 亚家庭政策 ： 回顾 与 评述 》 ， 唐灿 、 张建主编 ： 《家庭 问题 与政府 责

任 ： 促进家庭发展 的 国 内 外比较研究 》 ， 第 ４ ９ 页 。

②
“

尼特族
”

（ＮＥＥＴ ） 的全称是
“

Ｎｏｔ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ｙｅｎｇａｇｅｄｉ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

， 最早使用 于英 国
， 之后渐渐经过不 同 的 演化 而使用在其他 国 家 （地区 ） 。 如在 中 国

大 陆称 为
“

啃老族
”

， 在香港称之 为
“

双失 青年
”

（ 失 学兼失 业 的 青年 ） ， 在 美 国 称 为
“

归 巢族
”

（ Ｂｏｏｍｅｒａｎｇ
Ｋ ｉｄ ｓ ）

， 在 法 国称 为
“

袋 鼠 族
”

， 也有社会学 家将其概括为
“

新

失 业群体
”

。

③ 国 家卫 生计生 委计划 生 育家庭发展 司 ：
《计 划 生 育家庭发展 司 主要 职责 》 ，

ｈｔｔ
Ｐ

： ／／ｗｗ ．

ｍｏｈ ．

ｇｏｖ ．ｃｎ／
ｊ
ｔｆｚｓ／ｐｚｙｚｚ／ ｌｍ ． ｓｈ ｔｍ ｌ

，
２０ １ ４

年
４
月１ ８日 。

？１ ２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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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 明确提出
“

现代家庭建设
”

的理念 ， 以家庭整体作为家庭政策的对象 ， 以满足

现代家庭的发展需求为出发点 ， 平衡 国家
一

家庭
一

个体之间不同的利益取向 ， 制定

不仅能关注弱势家庭 、 被动应急 ， 且具有预防 、 发展作用的家庭政策 ， 并逐步走 向

适度普惠 。

为此 ， 政府应进一步转变治理思路 ， 以整体性治理 （ｈｏ ｌｉｓｔｉ ｃ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① 的

理念协调政府各部门 、 城乡各地区以及各行动主体的资源 ， 统筹不同社会系统的作

用 ， 以设计与家庭政策完善 、 生育政策调整相匹配的公共资源配置方案 。 具体到家

庭政策领域 ， 政府不仅要以家庭的视角来审视 、 制订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

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 ， 还必须充分考虑和评估其对家庭所产生的影响 。 而注重家庭

政策与其他政策安排之间的协调 ， 减少政策制约并避免政策冲突 ， 无疑也是提高家

庭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的重要条件之一 。

近年来 ， 我国在整合资源 、 以家庭为对象进行的改革方面已经有
一些成功的试

点 ， 但还有大量的 以家庭为单位的优惠或补偿性政策可以研究和推行 。 例如 ： 尝试

以家庭户为单位的税收优惠措施 ， 尤其要将有养老或育儿需求家庭的经济成本考虑

在内 ； 尝试将家庭规模与结构作为公用消费品 （水 、 电 、 燃料等） 价格和住房政策

的制定依据之一 ， 尤其给予承担养老或育儿责任的家庭更多优惠 ； 尝试在社会保险

及医疗保险政策中考虑家庭需求 ， 允许部分保险在家庭成员 （主要是配偶 ） 之间适

度转移 ， 并向老年家庭 （如考虑亲子转移 ） 倾斜 ； 论证将家庭成员所承担的某些长

期家庭服务 （如失能老年人的长期看护等 ） 纳入社会保险范畴的可行性等 。

需要指出 ， 尽管一些发达国家的家庭政策改革开始倾向于从对家庭整体提供支

持转为以具体家庭成员为对象 ， 如 ： 英国因单亲家庭和儿童贫困而聚焦儿童福利改

革 、 日本因严重老龄化而侧重对老年人的支持 、 新加坡为提高生育率而致力于帮助

女性平衡工作与家庭等 ，
② 但这些改革都是在其家庭政策体系早 已将家庭整体作为

必不可少的政策考量维度的基础上开展的 ， 我 国的家庭政策重构无疑需要先迈出第

一

步 。

３ ． 明确主体边界 ， 鼓励和支持家庭承担应有的责任

在传统文化的作用下 ， 中国人往往甘于承担家庭责任 。 即便在家庭传统能力 已

遭削弱的今天 ， 城市核心家庭中的年轻夫妇大多仍认为
“

赡养双方的老年父母是子

①
“

整体性治理
”

在对发达 国 家
“

新公共管理
”

实践进行反思 的 基础 上提出 ，
主 张社会治理

从分散走 向集 中 ， 从部分走 向整体 ， 从破碎走 向整合 ， 并尤其强调信息技术在这
一过程 中

的作用 ， 目前 国 内 已有实践 。 （参见Ｐｅｒｒ ｉ６ｅｔａ ｌ ＿

，
Ｔｏｉｍｎｉ５ＪＦｆｏＺ ｚ

？

也ｃＴＡｅ

Ｎｅｗｉ？ｅ／ｏｒ７ｎ Ａｇｍｉａ
，
Ｎ ｅｗＹｏｒｋ ：Ｐａ ｌｇｒａｖｅ

，
２０ ０２

； 竺乾威 ： 《从新公共管理 到整体性 治

理 》 ， 《 中 国 行政管理 》 ２００８ 年第 １ ０ 期 ）

② 马春华 ： 《 欧美和 东 亚家庭政策 ： 回 顾 与 评述 》 ， 唐灿 、 张建主编 ： 《 家庭 问题 与 政府责

任 ： 促进家庭发展 的 囯 内 外 比较研究 》 ， 第 ５０
—

５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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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无法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

。① 因此 ， 政府可顺势而为 ， 着力提升家庭延续传统功能

的能力 ， 并使我国家庭在社会建设和文化传承等长期发展战略中成为主体 。 事实上 ，

任何家庭功能的实现都需要家庭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 ， 家庭政策不仅要给予现代家

庭有效的制度性支持 ， 更应进一步引导全社会形成
一种共识 ， 即

“

缺少家庭责任的

社会政策是残缺的政策 ， 既不能使人们获得完整 的福利 ， 还会造成社会的过重负

担
”

，
② 并 由此形成政策性概念 。 以养老为例 ： （ １ ） 目前政府与家庭 ／个人在养老问

题上的责任边界混淆 ， 两者的责任关系经常被理解为
“

此消彼长
”

， 让人误以为政府

在转嫁负担 。 必须尽快转变观念和引导方式 ， 强调政府与家庭在养老中的合作关系 ；

（ ２ ） 赡养老人对任何家庭来说都需要动用很多资源 ， 资源的短缺是影响家庭发挥功

能的重要因素 ， 但政府却并未从政策 （例如税收 ） 上对这一成本予以承认 。
③ 政府

应对承担养老责任的家庭进行鼓励和帮助 ， 并构建一个政府 、 市场 、 社区和社会组

织都有责任 、 动力和行动来帮助家庭承担应有责任的制度框架 。

需要特别说明 的是 ， 在家庭少子化 、 老龄化的趋势下强化家庭责任 ， 并不只是

简单地将国家或社会应当承担的责任转嫁给家庭 ， 而是要明确主体边界 ， 扩展或延

续家庭的功能 ， 在政府 、 市场 、 社区等与家庭合作的框架下 ， 统筹这些不同社会系

统的作用 。 换一个角度来讲 ， 国家与家庭对个体的福利支持本就属于不同的形式 、

不同的层面 ，
④ 他们之间不存在简单的替代关系 。

４ ． 帮助个体实现工作一家庭平衡 ， 促进性别和年龄平等

家庭的很多需求具有阶段性和偶然性 ， 常与家庭成员 的工作要求发生矛盾 ， 这

些矛盾不仅使家庭功能弱化 ， 还会降低工作效率 。 政府应致力于营造
一

种支持个体

承担家庭责任的环境 ， 以有效降低就业者承担家庭责任的成本 。 例如 ： 政府可鼓励

或要求企业制定有利于职工承担家庭责任的工作制度 ， 如特定时期的弹性工作时间

和灵活假期安排 、 针对作为父母的职工的劳动保护等 ， 并进一步引导全社会形成一

种共识 ， 即
“

企业应当有效承担社会责任 ， 而帮助职工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是企

业的社会责任之一
”

。
⑤ 政府对于承担责任的企业还应予以相应的政策倾斜或补偿 。

不仅如此 ， 家庭政策发展的现状还与性别和年龄平等的整体水平密切相关 。 西

方男女平权运动所催生 的 一 系列 家庭政策就对西方传统 的
“

夫 系家庭模式
”

① 马春华 、 石金群 、 李银河等 ： 《 中 国城 市家庭变 迁的 趋势和最新发现 》 ， 《社会学研究 》

２ ０１ １ 年第 ２ 期 。

② 彭希哲 、 胡湛 ： 《公共政策视角 下 的 中 国 人 口老龄化 》
，

《 中 国社会科学 》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３ 期 。

③ 张秀兰 、 徐月 宾 ： 《建构 中 国 的发展型 家庭政策 》 ， 《 中 国社会科学 》 ２００ ３ 年第 ６ 期 ； 胡

湛 、 彭希哲 ： 《家庭变迁背 景下 的 中 国 家庭政策 》
，

《人 口研究 》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２ 期 。

④Ｄ ．ＣｏｘａｎｄＧ ．Ｊ ａ
ｋｕｂｓｏｎ

，
（＜

ＴｈｅＣｏｎｎｅｃｔ ｉ
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ｕｂｌ ｉｃ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ｎｄＰｒｉｖ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ｆａｍｉ ｌｙ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
５ ７

，ｎｏ ．１
，１ ９９ ５

，ｐｐ ．１２ ９
－

１ ６７ ．

⑤ 张秀兰 、 徐月 宾 ： 《建构 中 国 的发展型 家庭政策 》 ，
《 中 国社会科学 》 ２００ ３ 年第 ６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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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ｔｒ ｉａｒｃｈ 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 ｆａｍ ｉｌ
ｙ ） 产生了很大影响 。 改革开放 以来 ， 我 国也制定了一

系列促进男女平权的法律和政策 ， 为性别平等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性保障 ， 主要体现

在女性权益保护 （如婚姻 自 由权 、 男女同工同酬 、 男女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 、 政治

权利等 ） 和促进女性就业等方面 。 但由 于现有的社会政策体系并未将家庭作为政策

客体 ， 致使许多本应归人家庭政策范畴的政策却难 以为家庭 中的女性提供更有针对

性的支持 。 例如对于职业女性的保护 ， 并未针对作为母亲 （尤其是 〇
—

６ 岁儿童的母

亲 ） 的女性群体进行专门的政策设计 。 政府 目前几乎没有针对 〇
—

３ 岁幼儿的公共服

务 ， 托幼机构的减少又使 ３
—

６ 岁儿童人园率不断降低 ，
① 对幼儿的照料负担 已成为

城市女性不愿生育二孩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 后续的家庭政策设计无疑应纳人更多的

性别平等视角 ， 不仅关注对家庭 中女性成员 的支持 ， 更要关注所有有家庭责任的男

女两性成员 。

此外 ， 家庭政策缺位所衍生的工作
一

家庭失衡等问题还影响到不同年龄群体之

间的利益平衡 。 例如有调查表明 ，

“

儿童照护服务
”

和
“

老年居家陪护服务
”

的供需

失衡是 目前城市家庭面临的主要困境 ，
？ 尤其是大多数中青年夫妇都不得不依靠老

年父母帮助养育孩子 。 这不仅凸显家庭服务的缺位 ， 还极大制约了老年人力资本有

效开发 ， 成为老年人社会经济参与的障碍 ， 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推行
“

推迟退休

年龄
”

政策的困难 。 换句话说 ， 很多中青年夫妇正因家庭服务的缺位而不得不 以牺

牲 自 己老年父母的发展机会为代价来换取所谓的
“

工作
一家庭平衡

”
， 家庭政策必须

正视这些问题 。 政府应着力扶持和规范家庭服务业 ， 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及操

作的有效性 ， 增进家庭政策与其他社会政策的合作 ， 消除市场和体制的缺陷以及社

会排斥 ， 为建设
“

不分年龄人人共享
”

③ 的社会扫除障碍 ， 以使不同年龄的人们都

有平等的机会
“

参与社会发展过程 、 分享社会发展成果＇

５ ． 支持现代家庭可持续发展 ， 避免贫困的代际传递

政府应在经济上支持家庭 ， 尤其要为承担养老或育儿责任的家庭提供直接援助 ，

这样做有以下优点 ： （ １ ） 有养老或育儿需求的 中低收入家庭面临较大脆弱性 ， 且总

量较大 。 如果这一群体均能得到一定资助 ， 则需要救助的家庭数量可能会大幅下降 ；

（ ２ ） 避免制度的内在不平等导致中低收入家庭无法从再分配系统中公平获利 ， 这也

是社会贫困现象的根源之
一

； （ ３ ） 操作简单 ， 避免
“

家计审查
”

的 困扰 以及
“

政策

瞄偏
”

等情况 ；
（４ ） 数量庞大的第一代独生子女 已经到了兼具养老和育儿需求的阶

① 姜瑾 ：
《应对挑战 开 阔 思路 谋求发展 ： 在 ２００４ 年全 国 幼儿教 育工作研讨会上 的 报

告 》 ， 《早 期教育 》 ２ ００ ５ 年第 １ 期 。

② 沈 奕斐 、 胡湛 等 ： 《 ２０１２ 年上海家政需 求 调 查 》 ，
上海市 妇联 委 托 调 查报告 （ 内部 资

料 ）
，

２０１ ２年 。

③ 联合国 于 １ ９９５ 年针对全球社会发展 问 题 制定 了
“

不分年 龄人人共 享
”

的 行 动 纲 领 ，

１ ９ ９９ 年又将其作 为
“

国 际老年人年
”

的 主题 ， 它 呼 吁不 同年龄的 人 与 人之 间和谐相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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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 政府理应为这一群体提供支持 ， 同时还可消除更多 的伦理垢病 。 虽然政府一直

有一些针对孕产保健 、 育儿等方面的政策与项 目 ， 却仍未从更高的层次上去考虑各

类独生子女家庭的负担与风险 （主要是养老 ）
， 亟须制定新的政策项 目 对此进行补

充 。 特别对于失独家庭 ， 应尽快推出相应的税收优惠或现金补助计划 。

此外 ， 政府还应针对低收人家庭进行发展型投资 ， 并增强与扶贫政策的互动 。

低收人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薄弱 ， 任何微小的经济冲击甚至家庭突发事件都有可能

使其陷人贫困 。 近年来 ， 脱贫人 口返贫率高一直是中国反贫困战略中一个显著难题 ，

有些地方甚至出现较为严重的贫困代际传递现象 。 这说明现有的反贫困措施对于相

当一部分贫困家庭来说还没有增加他们抵抗风险的经济或物质能力 ， 而只是将其收

人拉高到贫困线以上 。① 因此 ， 针对低收人家庭的家庭政策项 目应有效增强与扶贫

政策的互动 ， 家庭是中 国人最有力也是最后一张保护网 ， 做好贫困家庭的
“

托底
”

工作与社会稳定息息相关 。

毫无疑问 ， 增进对这些家庭的教育投资 、 提高其人力和社会资本含量是增强这

些家庭可持续发展能力 的必 由 之路 。 但针对贫困地区 的贫困家庭 ， 还应着力推行
“

反贫困文化
”

项 目 ，
② 以避免贫困地区对贫困的习以为常以及由此传递给孩子一种

适应贫困 的亚文化 。 尤其在贫困农村地区 ， 应特别关注留守儿童的生存与教育问题 ，

如推行针对贫困家庭孩子的贷款计划 ， 或直接提供免费的学前保育服务以提高其人

学准备水平等 ， 这将关系到无数家庭的未来 。

总的来说 ， 家庭政策的制定与推行绝非一劳永逸 ， 它不仅反映政府对当前家庭需
求的理解 ， 而且受当时社会客观条件的影响而变化 。 中国家庭有着极大的韧性与适应
性 ， 在其独特的变迁过程中 ，

“

传统
”

与
“

现代
”

并未对立 ， 更不是单一从
“

传统
”

转向
“

现代
”

的线性过程。 当前的家庭政策理应引导两者进一步相互融合 、 相互补

充 。 但制度和政策的缺位与矛盾使得中国家庭仍不得不依靠传统的诸多惯性而承担大
量的溢出责任 ， 国家对家庭的诸多工具化操作更使得这一模式举步维艰 。 就家庭政策
体系整体而言 ， 中国 目前尚无合适的他国经验可资借鉴 ， 我们只有筚路蓝缕 ， 尊重传
统并超越传统 ， 在变化的家庭和社会体制中 ， 创造出新社会体系中的新家庭。

〔责任编辑 ： 李凌静 责任编 审 ： 冯小双〕

① 徐月 宾 、 刘凤芹 、 张秀兰 ：
《 中 国农村反贫 困 政策 的 反思——从社会救助 向 社会保护 转

变 》 ，
《 中 国社会科学 》 ２００ ７ 年第 ３ 期 。

② 如英 国 政府推行 了 针对贫 困 家庭 的 贷款计划 ， 并 通过在 贫 困 地 区 创建 学校提供给贫 困

家庭的 孩子 以摆脱贫 困 的机会
；
美 国 政府从 １ ９ ６５ 年开始实施

“

提前开始
，，

计划 ， 向未

达到义务教育入学年龄 （主 要是 ３
—

５ 岁 ） 的 低收入 家庭儿童提供 免费 的 健康 、 教育 、

营养和其他特定 社会服务 以 提 高 其入 学准备水 平 ， 并分 别 于 １ ９８ １ 年 和 １ ９９〇 年 颁布
《

“

提前开始
’’

法案 》 和 《儿童早期 教育 与 发展法 案 》 。

？１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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